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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山东浩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仙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酷移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库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市市容环境质

量监测中心、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金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有

限公司、福龙马城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明诺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嘉定城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市政绿化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诺法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沙田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湖南纽恩驰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上海于万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有张志坤、汤辉、王璐、赵磊、陈波、刘旺太、孙国明、张

寅、袁磊、汪敬东、李征文、佟逸扬、尚光远、刘羿翔、蒲彦汝、金锋、张党辉、

余宏伟、李伟文、丁笑清、陈增志、张水田根、吴作清、郭涛、文亚龙、范皖良、

阳衡、陈天妮、史胜虎、刘美宽、邵建根、顾逢平、万春阳、张勤、刘煜。

本文件承诺执行单位：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山东浩睿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仙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酷移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库萨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市市容

环境质量监测中心、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金桥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有限公司、福龙马城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明诺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城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市政绿化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诺

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纽恩驰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江苏金沙田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于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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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环卫保洁作业机具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驾驶环卫轮式作业保洁机具的总体要求、驾驶自动化基本要求、

驾驶自动化系统技术要求、防护和安全要求、信息安全要求、在线升级（OTA）及试验方

法。

本文件适用于具备 L4 级及以上驾驶自动化能力，环卫轮式作业保洁机具的设计、制

造、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1012 环卫车辆设备用图形符号

GB/T 38661 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GB/T 40429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GB/T 43947 低速线控底盘技术要求

JB/T 10856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扫路机

T/CSAE 285 功能型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T/STACAES 001 绿化市容专用轮式作业机具 作业性能与安全要求

T/STACAES 023 绿化市容专用轮式作业机具 四轮清扫机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驾驶环卫保洁作业机具

Autonomous driving sanitation machinery

选用非汽车类专用底盘，由动力蓄电池作为唯一动力来源，装有环卫专用清扫作业

装置，t通过驾驶自动化系统可自动完成环卫保洁作业的自动驾驶轮式作业机具。以下简

称“机具”。

注 1：根据车轮数量划分，包括三轮作业机具、四轮作业机具；

注 2：根据操作模式划分，包括单模自动驾驶环卫轮式作业机具、双模自动驾驶环卫轮

式作业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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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单模自动驾驶环卫保洁作业机具

Single-mode autonomous driving sanitation machinery

机具本身无驾驶室或驾驶位，仅能通过遥控、远程控制、自动驾驶进行作业的环卫

轮式作业机具。

3.3

双模自动驾驶环卫保洁作业机具

Dual-mode autonomous driving sanitation machinery

轮式作业机具本身具有驾驶室或者驾驶位，除遥控、远程控制、自动驾驶作业外，

也可通过人工驾驶作业的环卫轮式作业机具。

3.4

手动控制装置

Manual Control Device

一种用于人工操作、命令输入及状态反馈的装置。控制形式包括物理连接式手动控

制和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

4 总体要求

4.1 机具的最大行驶速度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6.1.1 中的相关要求。

4.2 机具外露的自动驾驶感知传感器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7。

4.3 机具标识图形应符合 GB/T 31012 的要求。

4.4 机具的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

4.5 机具的基本电性能应该符合 GB/T43947—2024 中 5.8.1 的相关要求。

4.6 机具的电池系统应符合 GB/T43947 中 5.8.2 的相关要求。

4.7 通用技术要求

4.7.1 机具的外观质量应符合 T/STACAES023 中 4.5 的相关规定；

4.7.2 机具的外廓尺寸、质量及最高行驶速度限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外廓尺寸、质量及最高行驶速度限值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备注

1 整机长度 mm ≤4100 不含作业装置及传感器

2 整机宽度 mm ≤1500 不含作业装置及传感器

3 整机高度 mm ≤2300 含作业指示灯和遮阳装置

4
最大允许总质

量
kg ≤3800

5 最高行驶速度 km/h ≤30 空载

4.7.3 机具的清扫宽度、最小转弯直径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6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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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机具的侧倾稳定角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7 的相关规定。

4.7.5 机具采用倾翻卸料垃圾箱的，垃圾箱倾翻卸料时最大卸料角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0 的相关规定。

4.7.6 机具伸出机体外的扫刷或其它作业装置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1 的相关规定。

4.7.7 机具的垃圾箱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3 的相关规定。

4.7.8 机具的电气系统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4 的相关规定。

4.7.9 机具装有液压系统时，其液压系统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5 的相关规定。

4.7.10 机具的可靠性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17 的相关规定。

4.7.11 机具的通讯与接口应符合 GB/T43947 中 5.9 的相关要求。

4.8 作业性能

4.8.1 机具的作业噪声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4.8 的相关规定。

4.8.2 机具的扫净率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5.1 的相关规定。

4.8.3 机具的作业扬尘浓度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5.2 的相关规定。

4.8.4 作业机具的爬坡能力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5.8 的相关规定。

4.8.5 机具应设置行驶制动系统和机械驻坡制动系统，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6.1.3

的相关规定。

4.8.6 机具应在标准工况，动力电池电量 100%的情况下，连续作业时间不少于 2h。

4.8.7 机具水箱容积应符合 T/STACAES 023 中 4.9 的相关规定。

4.9 信号与标识

4.9.1 机具的照明、转向、警示等装置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6.3.1、6.3.3、6.3.4

的相关规定。

4.9.2 机具须具备安装声音信号的接口。

4.10 电气防护

4.10.1 机具的整车电气元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6.4.1 的相关规

定。

4.10.2 机具淋雨后的电阻应符合 T/STACAES 001 中 6.4.3 的相关规定。

4.11 线控驱动系统要求

4.11.1 机具的线控驱动系统应符合 DB/T43947 中 6.1 的相关要求；

4.11.2 机具线控转向系统应符合 DB/T43947 中 6.3 的相关要求；

4.12 机具电源管理系统应满足 GB/T38661 中 5.3 的相关要求；

4.13 机具配置相应的故障诊断接口,其接口定义应满足 GB/T34589 的相关要求；

4.14 自动驾驶域控制安全

4.14.1 失速保护:

a) 机具应设置足以使其减速、停车的制动系统或装置。

b) 机具具备速度控制能力，包括跟车控制及限速控制。

c) 机具需具备坡道防溜坡功能。

d) 机具超速开关的整定值取决于控制系统性能和额定下降速度。

e) 机具行走速度不大于 10Km/小时，超出速度限制 20%时能够触发车辆降速。

4.14.2 通讯中断保护：机具应具备远程控制所需要的通信功能，机具通讯中断时应提供

报警提示运营人员解决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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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驾驶自动化基本要求

5.1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动态驾驶任务执行、失效识别与安全响应、最小风险策略、人机

交互、产品运行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软件升级、数据记录应符合国家、地方法

规的要求。

5.2 驾驶自动化系统应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进行人工操作接管。

5.3 机具作业采用驾驶自动化模式状态下，平均人工接管率≤3 次/10km。

5.4 视频监控：机具配置车载监控设备，提供机具作业时车身四周的监控视频，支持存

储至少 72h 的历史视频。

5.5 机具在进行作业时，行人、车辆等动态障碍物从机具侧面靠近并存在碰撞风险，应

能紧急制动并停止环卫上装作业。

5.6 机具应布置两种及以上驾驶自动化感知传感器。

5.7 机具至少配置一套导航定位系统，在运行设计域内，为驾驶自动化系统提供位置、

航向等信息。

5.8 定位信号失效等系统故障时，驾驶自动化系统应立即停止作业且不能自行恢复。

5.9 机具在直线道路上以驾驶自动化模式作业时，不应出现明显的蛇行、跑偏等异常现

象。

5.10 远程控制通用功能：

a) 远程接管，应具备远程人工操作接管功能；

b) 任务下发：具备任务下发功能，可设置实时任务、定时任务等；

c) 状态查看：支持查看硬件状态、运行状态、位置、故障告警等。

6 驾驶自动化系统技术要求

6.1 机具的驾驶自动化系统所具备的功能应符合《T/CSAE 285 功能型无人车自动驾驶功

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相关要求。

6.2 机具在园区使用时，其驾驶自动化系统应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6.2.1 交通标志和标识识别及响应

6.2.1.1 限速标志识别及响应：机具前端超越限速标志且在限速路段行驶时，速度应不高

于限速标志牌数值；机具尾部通过解除限速标志 100 m 后，行驶速度不低于解除限速标

志数值。

6.2.1.2 禁止驶入标志：机具在禁止驶入标志牌前停车或调头；机具停车后，车辆最前端

应不越过禁止驶入标志牌； 机具调头过程中，任何部位应不越过禁止驶入标志牌。

6.2.1.3 禁止停车标志：机具不执行停车指令，并驶离禁停区域。

6.2.1.4 停车让行标志标线：机具应在停车让行标线前停车，且最前端与停车让行线距离

应不大于 2m；机具静止时间应不超过 3s。

6.2.1.5 车道线：应能准确识别到车道线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无

明显摆动，且车轮应不触及到车道线。

6.2.1.6 道路边沿：应能准确识别到道路边沿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机具在行驶过程

中无明显摆动，且车轮应不触及道路边沿。

6.2.1.7 减速带：识别到前方减速带并减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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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 人行横道线：识别到人行横道线，应减速通过；允许短时间停于停止线前方，且

停止时间不超过 3s。

6.2.2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6.2.2.1 交通锥：识别到交通锥，应开启转向灯，采用变更车道方式绕行，并避免与交通

锥发生碰撞。

6.2.2.2 水马：识别到水马，应开启转向灯，采用变更车道方式绕行，并避免与水马发生

碰撞。

6.2.2.3 机非隔离护栏：应能准确识别到机非隔离护栏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机具在

行驶过程中无明显摆动， 且应不触及到机非隔离护栏。

6.2.2.4 升降栏：识别到升降栏，并在距离升降栏 2m 内停车，且机具最前端不触及升降

栏；升降栏抬起后， 应在 3s 内起步通行。

6.2.2.5 其他障碍物（20cm×20cm×20cm）：识别到该障碍物，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

避免与该障碍物发生碰撞。

6.2.3 行人和两轮车识别及响应

6.2.3.1 静态行人：识别到目标行人，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避免与目标行人发生碰撞。

6.2.3.2 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线：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若机具停止行驶，待行人通过机具

所在车道后起动，且起动时间不超过 3s。

6.2.3.3 行人横穿道路：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

6.2.3.4 行人沿车道运动：若采用跟随方式，机具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并在行人离开本

车道后加速行驶。若采用绕行方式，机具应完成超越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

6.2.3.5 静态两轮车：识别到目标两轮车，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避免与目标物发生碰

撞。

6.2.3.6 两轮车通过人行横道线：应不与目标两轮车发生碰撞。若机具停止行驶，待目标

两轮车通过试验机具所在车道后起动，且起动时间不超过 3s。

6.2.3.7 两轮车沿车道行驶：若采用跟随方式，机具应不与两轮车发生碰撞，并在两轮车

离开本车道后加速行驶。若采用绕行方式，机具应完成超越且不与两轮车发生碰撞。

6.2.4 车辆识别及响应

6.2.4.1 前车静止：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2 前车紧急制动：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3 前方车辆切入：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4 前方车辆切出：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目标车辆切出后，机具应执行加速动

作。

6.2.4.5 对向车辆借道行驶：若减速量小于 5km/h，机具应于本车道内完成会车且不与目

标车辆发生碰撞。若减速量大于 5km/h，当目标车辆驶回后，机具应继续行驶。

6.2.5 交叉路口调头

应正确开启转向灯，并顺利完成调头动作，且调头后保持在车道内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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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交叉路口通过功能

6.2.6.1 直行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

撞。

6.2.6.2 右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

撞。

6.2.6.3 左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

撞。

6.3 机具在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以及城市支路等道路环境使用

时，其驾驶自动化系统除具备以上功能外，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6.3.1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6.3.1.1 机动车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机具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停止行

驶的情况。

当红灯状态时，要求如下：

a) 直行或左转机具应在红灯点亮后停止于停车线前，且最前端与停止线最小距离应

不大于 2m；当信号灯变为绿色后，起动时间应不超过 3s；

b) 右转机具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停止行驶的情况

6.3.1.2 方向指示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试验车辆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

停止行驶的情况。

当红灯状态时，要求如下所示：

a) 机具在红灯点亮后应停止于停车线前；

b) 机具最前端与停止线最小距离应不大于 2 m；当信号灯变为绿色后，起动时间应

不超过 3 s。

6.3.1.3 非机动车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试验车辆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

停止行驶的情况。

当红灯状态时，要求如下所示：

a) 机具在红灯点亮后应停止于停车线前；

b) 机具最前端与停止线最小距离应不大于 2m；当信号灯变为绿色后，起动时间应不

超过 3s。

6.3.2 机具跟车

应跟随目标车辆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机具起动时间应不大于3s。

6.3.3 换道超车

应正确开启转向灯，并顺利完成超车动作，返回本车道后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且超车

过程中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3.4 远程控制

应能及时向远程驾驶员交出驾驶权限，交出权限后，自动驾驶系统应不自主恢复自

动驾驶模式；机具应能正确响应远程驾驶员的驾驶指令。

6.3.5 机具停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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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指定位置停车：距离停车点最近距离不大于 1m，且机具右侧距离车道内侧最大

距离不大于 0.3m。

6.3.5.2 停车点占用：避开障碍物并在停车点附近停车，机具右侧距离车道内侧最大距离

不大于 0.3m

7 防护和安全要求

7.1 防护装置

7.1.1 一般要求

机具应安装有接触式防护装置，并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c) 在主要运行方向上安装防护装置；

d) 在自动模式下，防护装置要覆盖车体自身及其负载的宽度；

e) 应防止当机具与人或物体发生碰撞时产生的伤害或故障，在接触式防护装置的接

触面上，不允许直接使用对人有潜在危险的材料或结构；

f) 安装于机具的防护装置不允许有安全死角，接触式防护装置的任何部位受到压缩

性接触时，均能发出使机具紧急停止的信号。

7.1.2 机具的碰撞保护应符合 GB/T 43947 中 4.3 的相关规定；

7.1.3 机具有驾驶位或驾驶室的，应配备安全带，同时应符合 T/STACAES001 中 6.3.2 的

相关规定。

7.2 机具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和 GB/T18387 的规定。

7.3 机具的急停装置应符合 GB/T 43947 中 4.2 的相关规定，安装数量不少于两个且布置

于机具两侧。

7.4 手动控制装置

7.4.1 一般要求

7.4.1.1 当机具采用物理连接式手动控制装置操控时，应满足下列安全要求:

a) 手动控制装置应具备控制行驶方向、速度、制动的功能；

b) 当手动控制装置的行驶方向控制功能复位时，应自动触发停车功能；

7.4.1.2 机具的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装置应满足以下安全要求：

a) 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装置的遥控距离和底盘执行的响应时间应符合 GB/T 43947

中 4.4.1 的相关规定；

b) 当机具处于“可行驶模式”,且遥控器超过 1min 未操作情况下,遥控器应解锁后

才能正常操纵低速线控底盘。

c) 机具超出远程驾驶系统的规划控制范围后,远程驾驶系统应发出报警信号,低速线

控底盘应能立即停车并保持静态驻车；

d) 当一台以上的机具在同个区域内以手动模式运行时，无线遥控不应相互干扰；

e) 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装置须具备连接状态显示功能；

f) 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装置应具备控制机具急停的功能。

7.5 控制安全要求

7.5.1 整车控制模式安全要求

a) 机具控制模式应包含人工控制模式、自动驾驶模式，远程接管模式，各模式之间

可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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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自动驾驶系统关闭的状态下，机具不应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任何操作。但可转

为人工控制模式或远程接管模式。

7.5.2 远程接管：

车辆应具备远程接管能力，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随时可以被远程接管及远程控制;

7.6 专用作业装置要求

7.6.1 专用作业装置控制器须能响应自动驾驶系统控制需求，并能向自动驾驶系统反馈

当前上装作业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信号、垃圾满载及低水量等传感器信号、指示灯

信号。

7.6.2 机具倾翻卸料的垃圾箱应设置防止垃圾箱倾翻后自动下落的安全支撑装置。

8 信息安全要求

机具的信息安全要求应符合符合GB/T43947中5.5的相关要求；

9 在线升级（OTA）

机具的在线升级（OTA）功能应符合GB/T43947中5.9.5的相关要求；

10 试验方法

10.1 试验条件

a) 试验样机应经装配检验合格，并按制造厂的规定使动力蓄电池 SOC 值试验范围

100%～20%。

b) 试验仪器为经国家法定机构或法定机构委托的校定部门校准，并在校验有效期内。

c)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为 1 ℃～40 ℃；无雨；风速不大于 2 m/s，试验项目中另有

规定的按其具体要求执行。

d) 试验场地应为干燥平整混凝土路面，路面宽度大于样机清扫宽度的 1.5 倍，试验

用直线段路面不小于 50 m，场地各向坡度不大于 2%，试验项目中另有规定的按

其具体要求执行。

e) 垃圾模拟物为 15%当量直径在（2～8）mm 的砾石，65%直径小于 2mm 的沙子及 20%

的尘土组成的均匀混合物。

a-e 参考《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扫路机》JB/T 10856，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了垃

圾模拟物的组成成分，便于实际操作。

10.2 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

10.2.1 尺寸参数、质量参数及外观检测：外廓尺寸、质量参数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检测,

涂装、标识等采用目测方法检测。

10.2.2 机具清扫宽度的检测方法按照 JB/T10856 中 6.3.2 相关内容进行。

10.2.3 机具最大卸料角的检测方法按照 JB/T10856 中 6.2.2 相关内容进行。

10.2.4 机具的侧倾稳定角的检测按照 T/STACAES 023 中 5.3.3 的相关要求进行。

10.2.5 扫净率的检测按照 JB/T10856 中 6.3.6 相关内容进行。

10.2.6 机具的连续作业时间检测按 JB/T10856 中 6.3.5 相关内容进行。

10.2.7 机具的作业噪声检测按照 T/STACAES001 中 7.4 规定的内容进行。

10.2.8 机具的扬尘浓度检测按照 T/STACAES001 中 7.5.2 规定的内容进行。

10.2.9 机具的爬坡能力检测方法按照 JB/T10856 中 6.3.3 相关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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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机具的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检测方法按照 JB/T10856 中 6.4.3 相关内容进行。

10.2.11 机具的可靠性检测方法按照 JB/T10856 中 6.5 相关内容进行。

10.2.12 机具的连续喷水作业时间检测方法：

将清水水箱加满水（加水至水箱溢水口或水位计上限标记线），按标准工况进行清

扫作业，将水路系统的喷水阀门开至能保证扬尘达标的最小位置，开始清扫作业，至水

位到水位计下限或喷水阀门不能连续喷水时停止，记录作业时间；然后将清水箱补水至

原水位高度（水箱溢水口或水位计上限标记线处），再次开始清扫作业；连续测试三次，

记录作业时间，然后取平均值T；T≥60min。

10.2.13 机具的最大卸料角检测按照 JB/T10856 中 6.2.2.3 相关内容进行。

10.3 自动驾驶系统测试：

10.3.1 测试准备：

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其测试场地、测试环境、测试设备、测试记录内容按照

T/CSAE 285中4一般要求中的相关内容执行，并将检测结果记入表A1。

10.3.2 测试内容及方法：

a) 机具的交通标志和标线识别及响应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1 的相关内容进

行；

b) 机具的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2 的相关内容进行；

c) 机具的障碍物识别及响应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3 的相关内容进行；

d) 机具的行人和两轮车识别及响应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4 的相关内容进行；

e) 机具的车辆识别及响应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5 的相关内容进行；

f) 机具的车辆停车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6 的相关内容进行；

g) 机具的车辆跟车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7 的相关内容进行；

h) 机具的换道超车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8 的相关内容进行；

i) 机具的交叉路口调头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9 的相关内容进行；

j) 机具的交叉路口通行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10 的相关内容进行；

k) 机具的远程控制通行功能测试按照 T/CSAE 285 6.11 的相关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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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

表 A.1 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项目及结果记录表

样机名称： 样机型号：
VIN： 试验地点：
出厂日期： 试验人员：

分

类

测试功能 功能明细 检测方

法

检测结果

1
交通标志和标线识别及

响应

限速标志识别及响应 6.2.1.1

禁止驶入标志 6.2.1.2

禁止停车标志 6.2.1.3

停车让行标志标线 6.2.1.4

车道线 6.2.1.5

道路边沿 6.2.1.6

减速带 6.2.1.7

人行横道线 6.2.1.8

2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交通锥 6.2.2.1

水马 6.2.2.2

机非隔离护栏 6.2.2.3

升降栏 6.2.2.4

其他障碍物
20cm×20cm×20cm

6.2.2.5

3
行人和两轮车识别及响

应

静态行人 6.2.3.1

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线 6.2.3.2

行人横穿道路 6.2.3.3

行人沿车道运动 6.2.3.4

静态两轮车 6.2.3.5

两轮车通过人行横道线 6.2.3.6

两轮车沿车道行驶 6.2.3.7

4 车辆识别及响应

前车静止 6.2.4.1

前车紧急制动 6.2.4.2

前方车辆切入 6.2.4.3

前方车辆切出 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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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向车辆借道行驶 6.2.4.5

5 交叉路口调头 6.2.5

6 交叉路口通过功能

直行通过路口时与车辆 6.2.6.1

右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冲突通
行

6.2.6.2

左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冲突通
行

6.2.6.3

右转通过路口时行人冲突通行 6.2.6.4

7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机动车信号灯 6.3.1.1

方向指示信号灯 6.3.1.2

非机动车信号灯 6.3.1.3

8 车辆跟车 6.3.2

9 换道超车 6.3.3

10 远程控制 6.3.4

11 停车功能
指定位置停车 6.3.5.1

停车点占用 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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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机具的照明、转向、警示等装置应符合T/STACAES 001中6.3.1、6.3.3、6.3.4的相
	4.9.2　机具须具备安装声音信号的接口。

	4.10　电气防护
	4.10.1　机具的整车电气元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T/STACAES 001中6.4.1的相关规定。
	4.10.2　机具淋雨后的电阻应符合T/STACAES 001中6.4.3的相关规定。

	4.11　线控驱动系统要求
	4.11.1　机具的线控驱动系统应符合DB/T43947中6.1的相关要求；
	4.11.2　机具线控转向系统应符合DB/T43947中6.3的相关要求；

	4.12　机具电源管理系统应满足GB/T38661中5.3的相关要求；
	4.13　机具配置相应的故障诊断接口,其接口定义应满足GB/T34589的相关要求；
	4.14　自动驾驶域控制安全  
	4.14.1　失速保护:
	4.14.2　通讯中断保护：机具应具备远程控制所需要的通信功能，机具通讯中断时应提供报警提示运营人员解决异常情况。


	5　驾驶自动化基本要求
	5.1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动态驾驶任务执行、失效识别与安全响应、最小风险策略、人机交互、产品运行安全、网络安全
	5.2　驾驶自动化系统应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进行人工操作接管。
	5.3　机具作业采用驾驶自动化模式状态下，平均人工接管率≤3 次/10km。
	5.4　视频监控：机具配置车载监控设备，提供机具作业时车身四周的监控视频，支持存储至少72h的历史视频。
	5.5　机具在进行作业时，行人、车辆等动态障碍物从机具侧面靠近并存在碰撞风险，应能紧急制动并停止环卫上装作业
	5.6　机具应布置两种及以上驾驶自动化感知传感器。
	5.7　机具至少配置一套导航定位系统，在运行设计域内，为驾驶自动化系统提供位置、航向等信息。
	5.8　定位信号失效等系统故障时，驾驶自动化系统应立即停止作业且不能自行恢复。
	5.9　机具在直线道路上以驾驶自动化模式作业时，不应出现明显的蛇行、跑偏等异常现象。
	5.10　远程控制通用功能：

	6　驾驶自动化系统技术要求
	6.1　机具的驾驶自动化系统所具备的功能应符合《T/CSAE 285 功能型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
	6.2　机具在园区使用时，其驾驶自动化系统应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6.2.1　交通标志和标识识别及响应
	6.2.1.1　限速标志识别及响应：机具前端超越限速标志且在限速路段行驶时，速度应不高于限速标志牌数值；机具尾部通过
	6.2.1.2　禁止驶入标志：机具在禁止驶入标志牌前停车或调头；机具停车后，车辆最前端应不越过禁止驶入标志牌； 机具
	6.2.1.3　禁止停车标志：机具不执行停车指令，并驶离禁停区域。
	6.2.1.4　停车让行标志标线：机具应在停车让行标线前停车，且最前端与停车让行线距离应不大于2m；机具静止时间应不
	6.2.1.5　车道线：应能准确识别到车道线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无明显摆动，且车轮应不触及到车道
	6.2.1.6　道路边沿：应能准确识别到道路边沿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机具在行驶过程中无明显摆动，且车轮应不触及道
	6.2.1.7　减速带：识别到前方减速带并减速通过。
	6.2.1.8　人行横道线：识别到人行横道线，应减速通过；允许短时间停于停止线前方，且停止时间不超过3s。

	6.2.2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6.2.2.1　交通锥：识别到交通锥，应开启转向灯，采用变更车道方式绕行，并避免与交通锥发生碰撞。
	6.2.2.2　水马：识别到水马，应开启转向灯，采用变更车道方式绕行，并避免与水马发生碰撞。
	6.2.2.3　机非隔离护栏：应能准确识别到机非隔离护栏并保持在车道内稳定行驶；机具在行驶过程中无明显摆动， 且应不
	6.2.2.4　升降栏：识别到升降栏，并在距离升降栏2m内停车，且机具最前端不触及升降栏；升降栏抬起后， 应在3s内
	6.2.2.5　其他障碍物（20cm×20cm×20cm）：识别到该障碍物，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避免与该障碍物发生

	6.2.3　行人和两轮车识别及响应
	6.2.3.1　静态行人：识别到目标行人，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避免与目标行人发生碰撞。
	6.2.3.2　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线：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若机具停止行驶，待行人通过机具所在车道后起动，且起动时间不超
	6.2.3.3　行人横穿道路：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
	6.2.3.4　行人沿车道运动：若采用跟随方式，机具应不与行人发生碰撞，并在行人离开本车道后加速行驶。若采用绕行方式
	6.2.3.5　静态两轮车：识别到目标两轮车，并采用绕行或停车的方式避免与目标物发生碰撞。
	6.2.3.6　两轮车通过人行横道线：应不与目标两轮车发生碰撞。若机具停止行驶，待目标两轮车通过试验机具所在车道后起
	6.2.3.7　两轮车沿车道行驶：若采用跟随方式，机具应不与两轮车发生碰撞，并在两轮车离开本车道后加速行驶。若采用绕

	6.2.4　车辆识别及响应
	6.2.4.1　前车静止：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2　前车紧急制动：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3　前方车辆切入：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4.4　前方车辆切出：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目标车辆切出后，机具应执行加速动作。
	6.2.4.5　对向车辆借道行驶：若减速量小于5km/h，机具应于本车道内完成会车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若减速量大

	6.2.5　交叉路口调头
	6.2.6　交叉路口通过功能
	6.2.6.1　直行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6.2　右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2.6.3　左转通过路口时与车辆或行人冲突通行：应驶入对应车道且不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6.3　机具在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以及城市支路等道路环境使用时，其驾驶自动化系统除具备以
	6.3.1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6.3.1.1　机动车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机具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停止行驶的情况。 
	6.3.1.2　方向指示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试验车辆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停止行驶的情况。 
	6.3.1.3　非机动车信号灯：当绿灯状态时，试验车辆应通过路口且在通过过程中应不存在停止行驶的情况。 

	6.3.2　机具跟车
	6.3.3　换道超车
	6.3.4　远程控制
	6.3.5　机具停车功能
	6.3.5.1　指定位置停车：距离停车点最近距离不大于1m，且机具右侧距离车道内侧最大距离不大于0.3m。
	6.3.5.2　停车点占用：避开障碍物并在停车点附近停车，机具右侧距离车道内侧最大距离不大于0.3m



	7　防护和安全要求
	7.1　防护装置
	7.1.1　一般要求
	机具应安装有接触式防护装置，并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7.1.2　机具的碰撞保护应符合GB/T 43947中4.3的相关规定；
	7.1.3　机具有驾驶位或驾驶室的，应配备安全带，同时应符合T/STACAES001中6.3.2的相关规定。

	7.2　机具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和GB/T18387的规定。
	7.3　机具的急停装置应符合GB/T 43947中4.2的相关规定，安装数量不少于两个且布置于机具两侧。
	7.4　手动控制装置
	7.4.1　一般要求
	7.4.1.1　当机具采用物理连接式手动控制装置操控时，应满足下列安全要求:
	7.4.1.2　机具的无线遥控式手动控制装置应满足以下安全要求：


	7.5　控制安全要求
	7.5.1　整车控制模式安全要求
	7.5.2　远程接管：

	7.6　专用作业装置要求
	7.6.1　专用作业装置控制器须能响应自动驾驶系统控制需求，并能向自动驾驶系统反馈当前上装作业状态，包括但不限于
	7.6.2　机具倾翻卸料的垃圾箱应设置防止垃圾箱倾翻后自动下落的安全支撑装置。


	8　信息安全要求 
	9　在线升级（OTA）
	10　试验方法
	10.1　试验条件
	10.2　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 
	10.2.1　尺寸参数、质量参数及外观检测：外廓尺寸、质量参数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检测,涂装、标识等采用目测方法检测
	10.2.2　机具清扫宽度的检测方法按照JB/T10856中6.3.2相关内容进行。
	10.2.3　机具最大卸料角的检测方法按照JB/T10856中6.2.2相关内容进行。
	10.2.4　机具的侧倾稳定角的检测按照T/STACAES 023中5.3.3的相关要求进行。
	10.2.5　扫净率的检测按照JB/T10856中6.3.6相关内容进行。 
	10.2.6　机具的连续作业时间检测按JB/T10856中6.3.5相关内容进行。
	10.2.7　机具的作业噪声检测按照T/STACAES001中7.4规定的内容进行。 
	10.2.8　机具的扬尘浓度检测按照T/STACAES001中7.5.2规定的内容进行。 
	10.2.9　机具的爬坡能力检测方法按照JB/T10856中6.3.3相关内容进行。 
	10.2.10　机具的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检测方法按照JB/T10856中6.4.3相关内容进行。
	10.2.11　机具的可靠性检测方法按照JB/T10856中6.5相关内容进行。
	10.2.12　机具的连续喷水作业时间检测方法：
	10.2.13　机具的最大卸料角检测按照JB/T10856中6.2.2.3相关内容进行。

	10.3　自动驾驶系统测试：
	10.3.1　测试准备：
	10.3.2　测试内容及方法：


	附录 
	（资料性）


